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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政府聘用及約僱人力運用情形之探討 

二、中央機關聘用及約僱人員久任化現象未見改善，且部分機關長期

運用該等人力辦理經常性業務，恐已偏離聘僱制度之初衷，亟待

研謀具體改善良策 

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之進用，應以專業性、技術性、事務性

及簡易性業務需要為基礎，且須符合非該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

之條件，故進用聘用及約僱人員之目的，應係補充機關現有人力

之不適，由機關以契約定期聘僱之，並以 1 年 1 聘僱為原則；又

聘僱契約均訂有聘僱期限，符合條件者雖可續聘僱，惟機關仍需

定期檢視是否有長期續聘僱情形。經查： 

(一)聘僱人員應以定期聘僱為原則，惟中央機關聘用及約僱人員

平均累計年資均達 10 年以上，且久任化現象未見改善 

按定期聘僱係指聘僱人員以 1 年 1 聘僱為原則，倘業務計

畫完成期限超逾 1 年時，得依考核結果辦理續聘僱事宜，且續

聘僱仍採 1 年 1 聘僱。參據人事總處 105 年 11 月 21 日函頒之

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業務與員額合理配置原則」第 5 點規定，

各機關應將涉及公權力之核心業務，進一步就人力管理構面核

實審酌員額配置合理性，其中包含檢視聘僱人員是否有長期1續

聘僱情形。是以，業務計畫於完成期限前雖可予以續聘僱，惟

聘僱期間達 5 年者，即有檢討必要。 

據人事總處統計資料，中央機關聘用及約僱人員至 114 年

1 月底之平均累計年資，各為 11.1 年及 16.1 年。關於約僱人

員久任化之疑慮，洽據人事總處表示，聘僱制度建置之初，其

目的係為短期補充公務人力之不足，惟嗣後應公部門業務日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經人事總處補充說明，參照約僱辦法第 5 條規定：「約僱人員之僱用期間，以 1
年為限。但業務完成之期限在 1 年以內者，應按實際所需時間僱用之，其完成
期限需要超過 1 年時，得依原業務計畫預定完成之時間，繼續每年約僱 1 次，
至計畫完成時為止；其約僱期限超過 5 年時，應定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。」該
原則所稱「長期」聘僱係指聘僱期間達 5 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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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複雜、新興議題發展迅速，且各國政府用人陸續採取多元

人力運用模式，近年各機關亦將聘僱人員列為常見取才管道之

一，例如：數發部、金管會及國科會等機關業經整體評估其業

務涉及特定專業領域，除考試用人外，尚需延攬民間專業人才

協助政府事務推動，確有進用較多聘用人力需求，並於各該機

關組織法明定聘用依據等。誠如前述，部分機關之組織法規對

於進用聘用人力確實訂有規範，惟相關條文內容主要敘及聘用

依據、專業知能範圍或人數等，是否即意謂排除適用定期聘用

原則，仍有討論空間，且各該組織法均未涉及約僱人力，故於

現行體制下，各機關仍應遵守定期聘僱之用人意旨，檢視有無

長期續聘僱之情事。此外，對比 105 年度聘僱人員年資各為 7.8

年及 13.5 年2，顯見久任化情形未見改善，且益趨嚴峻。 

(二)長期以聘用及約僱人員辦理經常性業務似成常態現象，恐已

偏離聘僱制度之初衷，且經檢討後僅少數部會改由編制內職員

辦理，其成效亦屬有限 

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：「各機關聘用人

員及約僱人員之管理及進用，應確實依下列原則辦理：一、聘

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之進用，應以專業性、技術性及事務性、簡

易性業務需要為基礎，專案計畫或擔任工作已完成者，應檢討

不再續聘僱。二、對於長期以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辦理之業務，

應檢討其續聘僱之必要性，如屬經常性業務者，應由編制內職

員辦理。三、不得以續聘僱為考量，延長計畫期程或另訂性質

相似之新計畫。…」於現行聘僱制度下，聘用及約僱人員係以

1 年 1 聘僱為原則，辦理業務內容應以專案計畫或有完成期限

者之非經常性業務為主。 

為瞭解中央機關運用聘僱人員之情形，經洽請進用聘僱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參見立法院 111 年 10 月 12 日「「改善政府約聘僱人員職場安全及合理薪給」進
行專題報告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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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較多之部會提供相關說明資料，可知長期依賴聘僱人力辦理

部分經常性業務已逐漸成為常態現象，雖各機關考量略有不

同，經分析概分為以下幾項因素，其中以業務龐雜且正式人力

不足，涉及公權力業務須由聘僱人員分攤編制內職員工作負荷

之類型為最多；另有部分業務性質特殊且需特定技術或資格3，

難以透過國家考試取才；或部分機關係認為聘僱人員長久累積

之經驗有助協助業務之推動執行4。另詢據人事總處表示，近 3

年將原由聘僱人員辦理之經常性業務改由編制內職員辦理者，

僅有內政部移民署5及客委會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6，惟成效實

屬有限。 

聘僱人員屬政府部門之輔助性、補充性人力，實務上確實

有部分業務具有特殊性，不易透過考試用人取才，故透過聘僱

制度延攬人力，為政府彈性用人之合理考量；至於機關進用聘

僱人力以因應業務擴張及正式人力不足，則應視為過渡或權宜

措施，不宜藉此長期續聘僱。考選部及銓敘部為利機關進用專

業或技術人員推展業務已有相關措施，如：因應新興業務需求

增加考試類科7、專業技術人員進用等機制8，惟用人機關仍表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如：部分機關之資安人員、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約僱保育巡查員、財政部關務署
約僱海務員、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之飛航安全檢查業務須由符合國際標準之資格
與經驗者執行、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玉山氣象站約僱人力、文化部所屬國立傳統
藝術中心聘用之劇團及樂團演出團員及執行劇場場務人員等。 

4 如：農業部表示為聘僱人員協助各項農林漁牧試驗研究，有賴長時間在職訓練
專業技術養成及訓練經驗，其特殊專長非一般性或臨時性人力可替代；內政部
表示空中勤務總隊任務具高風險及高危險性，需進用具備飛行經驗 1,200 小時
以上之約聘飛行員及曾任飛機或直升機保養工作 3年以上並擔任直升機機工長
或空勤檢驗等空勤職務工作 1 年以上之約聘空勤機工長，以協助勤業務推動。 

5 為應維持機場人員穩定運作以利國境安全管制業務推動，行政院以 114 年 1 月
8日函同意將移民署約僱預算員額30人調整為職員(其中約僱10人自內政部暨
所屬機關約僱員額中調整)。 

6 行政院前以 110年 2月 2日函同意客發中心聘用預算員額 17人俟出缺後逐步改
置職員，又迄至 114 年 5 月底止，客委會已依行政院授權自行核定減列聘用 5
人並改置職員在案 

7 考選部自 113 年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新增「資通安全」類科。 
8 據銓敘部補充說明，為利機關進用專業或技術人員推展業務，除現行聘用條例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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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請增正式人力不易之困境，故用人機關、人事及考試主管機

關宜共同檢討因應並謀求解方，以紓緩對聘僱人力長期倚賴情

形，逐步落實由編制內職員辦理經常性業務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各機關(構)以契約定期聘用外，另尚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4 條授權訂定專門職
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11 條之 1授權訂定之各機
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，以及部分機關(構)組織法規明定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
例聘任。 


